
律政司司长在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会议就法律改革委员会秘书

处就香港成文法作系统性检讨的工作进展开场发言（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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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资深大律师今日（七月二十四日）在立法

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会议就法律改革委员会秘书处就香港成文法作

系统性检讨的工作进展的开场发言 ∶ 

 

  多谢主席。感谢委员会让我能藉此机会汇报由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

（法改会）秘书处就香港成文法作系统性检讨的工作进展。今日将重点

汇报检讨工作的主要并获优先处理部分，即法律适应化修改的工作进

展。  

 

  作为法改会主席，我一向非常重视香港的法律能与时并进，并配合

香港在「一国两制」宪制框架下作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地位。法改会秘书

处正积极定期就香港成文法进行系统性检讨，有关工作主要涉及三个范

畴 ∶（一）法律适应化修改；（二）整合法律；以及（三）废除过时的法

律。  

 

  自从法改会秘书处上次于去年十二月五日在委员会会议上作出汇报

以来，法律适应化修改的工作持续获得稳步进展。有赖各负责政策局于

这段时间内陆续提出相关条例草案，以及各立法会议员对这些条例草案

的支持，在过去六个月之内，已完成九条法例或附属法例的有关工作。  

 

  法改会秘书处亦一直继续努力，积极把相关负责及支援的政策局联

合起来，并与律政司相关法律科别紧密联系，加快以系统方式处理有待

解决的政策和法律问题。在此阶段已仔细检视共 81 条法例或附属法例，

比去年十二月时多了五条。随着持续不断取得进展，预期或会从其他法

例或附属法例中识别出更多的条文或提述须就适应化修改作进一步检

视。  

 

  为了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尽量为每条有待作适应化修改的条例拟

定符合现实情况的时间表，法改会秘书处已考虑所牵涉的问题和各方，

并取决于其复杂程度和相互关系，设法将之分为不同类别，详情请委员

参看文件第七段。  

 

  令人鼓舞的是，各负责政策局及律政司正积极争取通过以下途径，

令新展开适应化修改的法例或附属法例的数目，可望在不久将来能达到



总共 39 条：（ i）实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工作；（ ii）拟于二○二

三／二○二四立法年度内提交的条例草案；以及（ iii）下一份综合条例

草案。  

 

  虽然得到以上进展，但当中遇到的难度不能低估。若干法例或附属

法例需要再作进一步跟进，才可制定更具体的时间表，它们涉及以下几

项困难：  

 

（1）第一，不同法例或附属法例的个别条文互有关连，或某条文可能

载有与一些其他法例相互参照的提述（cross references），而这些其他法

例同样须作适应化修改。所以，各项适应化修订建议彼此之间的一致性

十分重要。经适应化修改的原有法律不但必须能够切实反映人大常委就

《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条所作决定的原意，同时也要与现有的相关法例

相符。  

 

（2）第二个困难，是就某些条例可稳妥敲定适应化修改建议前，当局

必须周详考虑超过一个政策局从不同政策角度下提出的意见和妥为评估

对运作方面的影响，才可在征得所需的法律意见后作最终定案。需要仔

细研究的法律问题往往涉及刑事法或民事法当中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也

可能包括宪法及行政法、国际法，以至其他法域的法律等。所以当政策

的制定和实施牵涉这些法律问题时，很明显不能够低估其复杂程度。  

 

（3）第三，我们遇到的挑战，是有个别条文或提述的适应化修改，须

谘询中央或谘询政府以外的人士或团体。到目前为止，已有多条法例或

附属法例的适应化修改建议已经谘询中央或正在谘询中央。法改会秘书

处会继续积极跟进其余法例或附属法例，好让当局能及早进行谘询。至

于已展开谘询过程的事宜，则须充分考虑目前接获的回馈作适当跟进。  

 

  事实上，现存法例或附属法例中如果涉及「Crown」（目前中文真

确本暂以「官方」表述）和「女皇陛下」的提述，一般都不能机械化地

直接套用某个机构或某类人员的提述来取代。法律适应化修改并非简单

的「搬字过纸」式替代操作。我希望藉此机会令委员明白所须顾及的问

题包括如下：  

 

（1）第一，在进行法律适应化修改的过程中，必须首先考虑原有条文

的政策原意，并考虑相关修订建议会否在政策层面上有根本的改变。  

 

（2）与此同时，需要仔细审视相关修订建议是否符合「一国两制」下



的宪制秩序，并且能够反映人大常委决定的原意。  

 

（3）而个别条文的适应化修改，或同时影响其他条例，因此须同时确

保相关修订建议与普通法和成文法的相关法律兼容一致。  

 

（4）第四，正如刚才提及，要确保相关修订建议在实际运作时不会出

现理解上或执行上的问题。  

 

  因此，制定相关修订建议需要考虑政策、法律，以及技术上的问

题，必须小心处理，并在有需要时谘询相关政策局或部门及征询所需法

律意见，而当涉及中央事权或中央与特区关系时更须充分谘询中央，从

而确立及优化政策目标，才能最终敲定适应化修改建议。在这过程中，

法改会秘书处的同事亦与中央的相关机关代表保持联系，确保整体计划

循正确方向进展，并能尽早识别出复杂棘手的问题，务求及时解决。法

改会秘书处会继续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乘势推动有关工作。  

 

  我们采取「先易后难」的方式，对于确立主次先后，以便拟定确切

而符合现实情况的立法时间表这方面的实效，经实践后得到验证，而对

于稳步推展上述工作亦同样适用。因此，我们会秉持同一方式，以提高

完成法律适应化修改工作的速度和效率。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也非常重视法律适应化修改的工作，所以十分

支持和配合法改会秘书处的检讨工作，务求在有持续和稳步的进展下，

尽早完成适应化修改的工作。  

 

  除上述法律适应化修改的工作外，不同的政策局已向法改会秘书处

确认，他们从 11 条法例或附属法例中识别出过时条文，而其中八条已予

以废除。  

 

  法改会秘书处会继续监察有关进展，期望在下一次的汇报能提供更

具体的资料。但我也希望各委员明白，在负责政策局能够向立法会及公

众交代适应化修改的具体立法计划之前，法改会秘书处不能预先代为公

告。稍后我和法改会秘书处的同事乐意回答各委员就这个议题的提问。  

 

  多谢主席。  

  

完  

2023 年 7 月 24 日（星期一）  


